2018年红河州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2018年我州财政积极推进预算绩效改革步伐，极大的促进资金使用绩效的提升。根据财政部出台的《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起草了《红河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红河州州级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审核工作规程》。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初步建立比较规范的绩效指标体系。对财政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运行进行监控，监控范围扩大到所有州属部门本级项目351个，监控资金8.69亿元。组织州属所有部门对上年所有本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开展绩效自评自查，项目492个，自评资金超16.55亿元。通过中介公司对2017年全州重点民生支出项目及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支出项目103个（其中州级27个），31个部门整体支出（其中州级6个）做出绩效评价，两项评价涉及资金共48.78亿元。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扶贫资金绩效管理相关要求，各地将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录入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对扶贫项目资金预算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不断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及应用，推动将部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

